
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小新生超額報到錄取辦法 

壹、源由 

    本校係屬大學區制學校，除原共同學區學生選擇本校應就讀本校外，另只要

設籍臺北市之學生，在未額滿之情況下，均可選擇本校就讀，惟前述有額滿之限

制，故訂定相關錄取原則，以示公允。 

貮、依據 

   一、臺北市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新生入學暨相關法令 

   二、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編班作業實施要點 

參、錄取辦法 

   一、自報到日起至編班前，若無額滿狀況，則全數錄取。 

   二、報到期限內(以報到通知單說明為準) 

    (一)無額滿：全數錄取。 

    (二)超額： 

1.錄取對象優先順序 

(1)學區學生 

(2)本校小學部學生之弟妹 

(3)本校幼兒園學生 

(4)非(1)、(2)、(3)之本國籍學生 

(5)外籍生 

2.必要時，將以學生戶籍(或居留證)設籍臺北市時間先後決定錄取順序名

額，並於本校網頁公告周知。 

   三、報到期限後~至編班前 

     (一)無額滿：全數錄取。 

     (二)超額： 

1.錄取對象優先順序 

(1)學區學生 

(2)本校小學部學生之弟妹 

(3)本校幼兒園學生 

(4)非(1)、(2)、(3)之本國籍學生 

(4)外籍生 

2.必要時，將以學生戶籍(或居留證)設籍臺北市時間先後決定錄取順序名

額，並於本校網頁公告周知。 

肆、其他 

    非本校學區之學生，請家長於線上報到完畢後，務必提供含學生【詳細記 

事】之戶口名簿影本(戶籍資料右上角有註明，若為省略記事，請儘快至當 

地戶政機關申請) (可親送或寄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→臺北市士林區至誠路 

一段 62巷 70號)，外籍生請繳交學生之居留證影本，未提供者，一旦有超 

額情形，將不列入比序而無法錄取。 

五、其他相關未盡事宜，將另訂定規定補充之。 

六、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